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申請書（甲式）      

（適用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辦理者）

一、申請人：(地方政府、公立機構或依法成立之公、私法人)
二、申請標的：(若申請標的繁多，請自加附件)
	縣 市
	鄉 鎮

市 區
	段
	小 段
	地 號
	建 號
	全筆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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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期間：（最長以30年為限，且不得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或核准興辦事業之各階段作業期程【含各階段可展延期間】總和之期限）
四、申請依據：(請勾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以及公共利益，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者。
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用途及面積：(簡述)
六、應繳證件或文件：(所附文件影本應自行核對後註明與正本相符及認章)
（一）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法人登記證明書、法人設立【變更】登記表、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二）申請人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不得與受理機關為買賣等交易之切結書。

（三）委託經營計畫書。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函或核准許可文件。

（五）申請人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下稱委營要點）第5點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申請期間逾所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文件有效期限（即核定之期限）者，應檢附足資證明申請人為經營同一興辦事業，須取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續核准各階段許可文件之法令依據或佐證資料（內容應包括各階段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及可展延期間）。
（六）國有土地或建物最近3個月內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由受理機關以電子處理查詢，但無法以電子處理查詢者，應由申請人檢附）。
（七）國有土地有效期間之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八）規劃範圍圖（含私有土地者應一併標明）。
（九）其他經受理機關通知需檢附之文件。【如申請委託經營漁電共生與國有出（放）租養（殖）地承租人辦理複合使用案件，需檢附「國有出（放）租養（殖）地承租人同意光電業者設置地面型綠能設施之同意書」】
七、申請人承諾事項：

（一）依委營要點第5點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者，申請期間倘逾所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文件有效期限，同意依下列事項辦理：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文件經核准展延有效期間，或已取具同一興辦事業下一階段核准許可文件（含獲准展延）情形者，申請人均應主動通知受理機關，並檢附佐證資料。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文件已屆期，經受理機關通知申請人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或取具同一興辦事業下一階段核准許可文件之佐證資料時，申請人不得拒絕。

3、申請人未檢附上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資料，致委託機關終止委託經營契約時，申請人絕無異議，且同意僅於符合委營要點第22點第2項規定及委託經營契約約定情形，始申請按比例退還已繳之訂約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

4、申請人於委託經營期間如有轉讓經營權需要，於徵詢受理機關同意轉讓時，應通知受讓人依上述承諾事項辦理。
（二）附繳證件及文件絕無虛偽不實，日後如經受理機關發現虛偽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責任且同意已繳之訂約權利金與經營權利金不予退還，已簽約者，並無條件同意受理機關撤銷或終止委託經營契約。

（三）申請人如有占用受託經營財產毗鄰國有土地（含公用及非公用土地），在占用情形處理完成前，受理機關暫緩辦理換訂新約案，申請人不得異議。

（四）□申請期間在3個月以上者，申請免附簽約前應檢附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願於委託經營契約特約事項約定，如發現委託經營財產遭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事，負責改善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且以委營要點第13點第2項本文規定基準繳交履約保證金。（本項請視實際情形勾選，非必要承諾項目）
（五）國有出(放)租養(殖)地承租人有違約使用經委託(出租)機關限期改善時，申請人應協助承租人依約使用，以避免發生委營要點第22點終止契約之事由影響自身權益。【適用漁電共生與國有出(放)租養（殖）地承租人複合使用案件】
以上承諾事項無誤。申請人（用印）
申  請  人：

代  表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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